采购需求
（仅供参考、以采购文件为准）

前注：
1.根据《关于规范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有关工作的通知》及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已履行相关论证手续，经核准采购进口产品，但不限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国内产品参与竞争。未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2.下列采购需求中：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
4. 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每个月根据实际配送量据实结算。

	2
	供货及安装地点
	肥东县境内，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3
	供货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或供货金额达到100万元时合同自动终止，满足上述任一条件的合同终止。

	4
	质保期
	验收合格后2年


二、货物需求
药品采购配送需求表：

	序号
	货物名称
	预计年度原生饮片使用量（克）
	原生饮片控制单价（元/克）
	所属行业

	1
	矮地茶配方颗粒
	2400
	0.14 
	工业

	2
	艾叶配方颗粒
	1200
	0.19 
	工业

	3
	白花蛇舌草配方颗粒
	6652
	0.31 
	工业

	4
	白及配方颗粒
	13190
	0.88 
	工业

	5
	白茅根配方颗粒
	12375
	0.17 
	工业

	6
	白前配方颗粒
	7600
	0.23 
	工业

	7
	白头翁配方颗粒
	1800
	0.51 
	工业

	8
	白薇配方颗粒
	1860
	0.08 
	工业

	9
	柏子仁配方颗粒
	7150
	0.26 
	工业

	10
	半边莲配方颗粒
	3220
	0.21 
	工业

	11
	北沙参配方颗粒
	11000
	0.30 
	工业

	12
	草豆蔻配方颗粒
	6600
	0.15 
	工业

	13
	蝉蜕配方颗粒
	4300
	0.51 
	工业

	14
	炒白扁豆配方颗粒
	2750
	0.17 
	工业

	15
	炒赤芍配方颗粒
	1800
	0.31 
	工业

	16
	炒川楝子配方颗粒
	10600
	0.09 
	工业

	17
	炒（焦）谷芽配方颗粒
	3900
	0.28 
	工业

	18
	炒瓜蒌子配方颗粒
	4290
	0.14 
	工业

	19
	炒僵蚕配方颗粒
	6300
	0.83 
	工业

	20
	炒芥子配方颗粒
	3900
	0.19 
	工业

	21
	炒决明子配方颗粒
	4050
	0.16 
	工业

	22
	沉香配方颗粒
	6400
	1.77 
	工业

	23
	穿山龙配方颗粒
	5600
	0.19 
	工业

	24
	穿心莲配方颗粒
	7500
	0.19 
	工业

	25
	垂盆草配方颗粒
	6500
	0.13 
	工业

	26
	醋鳖甲配方颗粒
	18000
	1.18 
	工业

	27
	醋没药配方颗粒
	4200
	0.20 
	工业

	28
	醋乳香配方颗粒
	7200
	0.20 
	工业

	29
	醋三棱配方颗粒
	10060
	0.17 
	工业

	30
	醋五灵脂配方颗粒
	825
	0.29 
	工业

	31
	醋五味子配方颗粒
	43200
	0.99 
	工业

	32
	大腹皮配方颗粒
	12100
	0.17 
	工业

	33
	大血藤配方颗粒
	2700
	0.17 
	工业

	34
	淡豆豉配方颗粒
	2000
	0.06 
	工业

	35
	地骨皮配方颗粒
	10530
	0.23 
	工业

	36
	地龙配方颗粒
	30000
	0.74 
	工业

	37
	地榆配方颗粒
	1250
	0.15 
	工业

	38
	地榆炭配方颗粒
	4290
	0.09 
	工业

	39
	丁香配方颗粒
	1890
	0.36 
	工业

	40
	法半夏配方颗粒
	105200
	0.42 
	工业

	41
	番泻叶配方颗粒
	500
	0.24 
	工业

	42
	萆薢配方颗粒
	9000
	0.19 
	工业

	43
	蜂房配方颗粒
	600
	0.75 
	工业

	44
	覆盆子配方颗粒
	5500
	0.49 
	工业

	45
	高良姜配方颗粒
	8870
	0.20 
	工业

	46
	瓜蒌皮配方颗粒
	9900
	0.35 
	工业

	47
	桂枝配方颗粒
	56800
	0.15 
	工业

	48
	海金沙配方颗粒
	5000
	0.92 
	工业

	49
	海藻配方颗粒
	1430
	0.08 
	工业

	50
	海螵蛸配方颗粒
	25740
	0.12 
	工业

	51
	黑顺片（附子）
	81020
	0.53 
	工业

	52
	红参配方颗粒
	4500
	1.71 
	工业

	53
	红花配方颗粒
	40000
	1.02 
	工业

	54
	胡黄连配方颗粒
	1250
	2.15 
	工业

	55
	胡芦巴配方颗粒
	750
	0.18 
	工业

	56
	花椒配方颗粒
	3470
	0.36 
	工业

	57
	化橘红配方颗粒
	9820
	0.34 
	工业

	58
	鸡内金配方颗粒
	24000
	0.17 
	工业

	59
	姜半夏配方颗粒
	27000
	0.66 
	工业

	60
	姜黄配方颗粒
	5775
	0.18 
	工业

	61
	姜竹茹配方颗粒
	6000
	0.22 
	工业

	62
	降香配方颗粒
	4780
	0.51 
	工业

	63
	炒（焦）麦芽配方颗粒
	14300
	0.20 
	工业

	64
	金银花配方颗粒
	3080
	0.47 
	工业

	65
	金樱子配方颗粒
	14000
	0.24 
	工业

	66
	酒黄精配方颗粒
	13800
	0.74 
	工业

	67
	莲子配方颗粒
	5600
	0.19 
	工业

	68
	六月雪配方颗粒
	4940
	0.06 
	工业

	69
	芦根配方颗粒
	15045
	0.14 
	工业

	70
	鹿衔草配方颗粒
	5000
	0.17 
	工业

	71
	麻黄根配方颗粒
	17670
	0.15 
	工业

	72
	马鞭草配方颗粒
	1100
	0.15 
	工业

	73
	马齿苋配方颗粒
	8800
	0.15 
	工业

	74
	麦冬配方颗粒
	25850
	0.71 
	工业

	75
	蔓荆子配方颗粒
	8030
	0.35 
	工业

	76
	猫爪草配方颗粒
	1650
	0.41 
	工业

	77
	玫瑰花配方颗粒
	8140
	0.51 
	工业

	78
	梅花配方颗粒
	1000
	0.52 
	工业

	79
	绵马贯众配方颗粒
	2500
	0.07 
	工业

	80
	牡丹皮配方颗粒
	19500
	0.51 
	工业

	81
	木瓜配方颗粒
	4570
	0.22 
	工业

	82
	木通配方颗粒
	4200
	0.10 
	工业

	83
	南沙参配方颗粒
	6500
	0.49 
	工业

	84
	藕节炭配方颗粒
	4275
	0.19 
	工业

	85
	佩兰配方颗粒
	3800
	0.17 
	工业

	86
	蒲黄配方颗粒
	4940
	0.27 
	工业

	87
	蒲黄炭配方颗粒
	5110
	0.29 
	工业

	88
	千年健配方颗粒
	1000
	0.14 
	工业

	89
	羌活配方颗粒
	13020
	0.50 
	工业

	90
	萹蓄配方颗粒
	3200
	0.13 
	工业

	91
	全蝎配方颗粒
	1530
	7.36 
	工业

	92
	三七粉配方颗粒
	11250
	3.62 
	工业

	93
	砂仁配方颗粒
	65000
	1.54 
	工业

	94
	沙苑子配方颗粒
	6000
	0.32 
	工业

	95
	山豆根配方颗粒
	800
	0.48 
	工业

	96
	山药配方颗粒
	110000
	0.40 
	工业

	97
	伸筋草配方颗粒
	1100
	0.10 
	工业

	98
	石见穿配方颗粒
	6015
	0.12 
	工业

	99
	石韦配方颗粒
	6300
	0.21 
	工业

	100
	石菖蒲配方颗粒
	11180
	0.17 
	工业

	101
	烫狗脊配方颗粒
	5470
	0.10 
	工业

	102
	烫水蛭配方颗粒
	4200
	4.33 
	工业

	103
	土鳖虫配方颗粒
	1720
	0.36 
	工业

	104
	土茯苓配方颗粒
	20000
	0.18 
	工业

	105
	威灵仙配方颗粒
	17000
	0.15 
	工业

	106
	乌梢蛇配方颗粒
	5000
	0.59 
	工业

	107
	五加皮配方颗粒
	4000
	0.28 
	工业

	108
	西洋参配方颗粒
	16500
	2.42 
	工业

	109
	细辛配方颗粒
	11690
	0.59 
	工业

	110
	仙鹤草配方颗粒
	67800
	0.11 
	工业

	111
	仙茅配方颗粒
	4500
	0.48 
	工业

	112
	小蓟配方颗粒
	7800
	0.13 
	工业

	113
	小茴香配方颗粒
	5730
	0.19 
	工业

	114
	辛夷配方颗粒
	3000
	0.40 
	工业

	115
	徐长卿配方颗粒
	5450
	0.24 
	工业

	116
	盐橘核配方颗粒
	7020
	0.11 
	工业

	117
	益智仁配方颗粒
	3200
	0.65 
	工业

	118
	银柴胡配方颗粒
	3230
	0.43 
	工业

	119
	玉竹配方颗粒
	5760
	0.21 
	工业

	120
	郁金配方颗粒
	17875
	0.28 
	工业

	121
	皂角刺配方颗粒
	10000
	0.45 
	工业

	122
	浙贝母配方颗粒
	34300
	0.48 
	工业

	123
	制川乌配方颗粒
	5035
	0.44 
	工业

	124
	炙黄芪配方颗粒
	92000
	0.37 
	工业

	125
	重楼配方颗粒
	6090
	2.23 
	工业

	126
	猪苓配方颗粒
	10500
	0.77 
	工业

	127
	紫苏梗配方颗粒
	20000
	0.11 
	工业

	128
	紫苏叶配方颗粒
	9020
	0.15 
	工业

	129
	豨莶草配方颗粒
	4860
	0.08 
	工业

	130
	茜草配方颗粒
	5000
	0.40 
	工业

	131
	荜茇配方颗粒
	8500
	0.20 
	工业

	132
	▲茯苓配方颗粒
	228600
	0.20 
	工业

	133
	茯苓皮配方颗粒
	3000
	0.10 
	工业

	134
	莪术配方颗粒
	13600
	0.14 
	工业

	135
	葶苈子配方颗粒
	7430
	0.15 
	工业

	136
	薤白配方颗粒
	4720
	0.14 
	工业

	137
	薏苡仁配方颗粒
	47500
	0.21 
	工业

	138
	藁本配方颗粒
	1700
	0.19 
	工业

	139
	枸杞子配方颗粒
	39600
	0.48 
	工业

	140
	槟榔配方颗粒
	5000
	0.15 
	工业

	141
	橘络配方颗粒
	4350
	0.34 
	工业

	142
	肉豆蔻配方颗粒
	2500
	0.44 
	工业



注：合同执行时，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中药颗粒剂应当符合国家或地方质量标准要求。供应商所投货物及伴随的服务和工程均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例如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以及其他强制性要求），中标（成交）供应商不得以采购文件未列明为由，拒绝向采购人提供国家强制性标准证明材料。对于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的产品，如存在委托生产制造模式，则该产品应获得委托方作为生产者(制造商)、被委托方作为生产企业(生产厂)的CCC认证证书。
三、配套服务需求
1、配备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系统
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系统是一种取代传统人工抓药的智能化设备系统，由调配主机和储药柜两大部分组成，主机采用数字化集成技术，自动将中药饮片剂量转换成中药配方颗粒。具有集处方下载、处方分析、颗粒识别、称重、自动调剂、封装、处方信息打印、处方和库存管理、在线语音提示、智能纠错等功能。储药柜采用LED显示定位功能，快速寻找颗粒位置，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剂。智能调配系统有效降低了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了药房配药效率，避免了人工抓药可能出现的差错，提升了医院中药房的管理水平。
2、改造建设智能中药房
根据采购人中药房的实际情况和使用需求，定制设计智能中药房，提供设计建议方案、效果图并改造建设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智能中药房。
3、提供智能化中药房配套服务支持
①提供设备工程师技术服务支持：包括设备现场开通、测试，以及设备日常的维护检修保养及系统的故障处理。设备工程师将定期例行巡检保养和维护，检查设备的使用情况；线上线下及时解决处理设备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保障正常运行；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专业配备的工程师在2小时内响应，8小时赶到现场维修，保证设备顺利运行。
②为本部院区配备一名药学相关专业调剂人员。
③提供调配人员管理及培训支持：包括精细化管理和完善的培训体系，保证调剂效率，提高患者满意度。
④提供全套调剂系统软件：负责与医院HIS系统对接，接口由采购人无条件提供，开发费用包含在报价内。采购人负责协调。
⑤配套零配件更换及耗材配备：包括调剂药盒、热封膜、打印纸等配套耗材服务。
4、人才培养
（1）鼓励并大力支持医院开展中药配方颗粒与汤剂、中成药、西药的对照研究，协助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2）搭建中医继续教育平台，协同医院学术发展、提高中医临床诊疗水平和医院人才梯队的建设能力。
5、学术交流
（1）支持药剂相关人员参加全国各类学术交流及医院文化建设等会议。
（2）协助药剂科组织各级专业会议，协助采购人建立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合作医院或医联体。
6、协助医院做好宣传推广，提升医院品牌知名度
（1）协助医院承办省级大型学术交流会议。
（2）协助医院设计和制作中医药文化建设。
（3）协助医院相关义诊活动。
（4）协助支持医院广告宣传（平面媒体、视频媒体、线上直播等活动）。
7、服务要求
（1）设备故障维修及时，成交供应商须具有6-8小时内到达现场检修的设备和软件专业技术人员。
（2）合同签订后，智能化中药房及标准膏方制剂中心的相关布局、设计、建设、材料和设备选用等都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
（3）供应商自行踏勘现场。供应商应熟悉现场情况，自行考虑所有应对措施，因此可能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报价中。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在上表（药品采购配送需求表）基础上采用综合费率报价，所报费率不得超过100%，报价不得为0，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各投标人所报费率保留小数点后2位，超过小数点后2位的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2位小数。例如：（1）某投标人所报综合费率为70.632%，则其评审价及结算价均按照70.63%执行；（2）中标费率为：80%，矮地茶配方颗粒年度配送2400克，则：矮地茶配方颗粒的结算价为：0.14元/克×80%×2400克=268.8元，其它配方颗粒结算价格以此类推。采购需求中配套服务费用包含在报价内，采购人后期不再追加其他任何费用，请供应商综合考虑为完成本项目服务内容而产生的各项费用，谨慎报价。
最终结算价据实结算，且不得高于本项目预算。
五、其他要求
1、考虑医院后期发展、治疗或用药等需要，配送药品品种可能在上表基础上扩展。
2、成交供应商在药品购销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和《处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诚信经营。
3、成交供应商在保证药品质量、执行国家物价的前提下按约定的药品品种、剂型、规格、数量、价格、供货方式等供货，保证临床用药。
4、成交供应商须产品齐全，不得以任何借口（如无货，采购量少等）不执行医院药品采购计划。
5、成交供应商所供产品须确保全品种采用瓶装或袋装，均一次性使用，瓶装或袋装供应价格应保持一致，具体使用瓶装或袋装由采购人最终确定。
6、采购人将对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每月进行考核，违约将报院纪委备案并告知成交供应商，两次违约将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的责任与后果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7、因政策性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履约的，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可解除合同、结算费用，双方均免责（政策性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发布中药配方颗粒的相关政策与本项目履约存在冲突的，安徽省相关主管部门或监管部门对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研究政策的调整、废止等影响本项目履约的）。
六、验收要求
[bookmark: _GoBack]项目验收时，由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验收小组应严格依照采购文件、采购合同及相关验收规范进行核对、验收，形成验收结论，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